瑞丽市户育乡班岭村曼朵小组

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实

施

方

案

户育乡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六月

瑞丽市户育乡班岭村曼朵小组产业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夯实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根据《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实施“幸福花开”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云民宗发〔2023〕43号）工作要求，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制定此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名称

瑞丽市户育乡班岭村曼朵小组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单位
户育乡人民政府

三、项目实施主体单位

瑞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四、项目实施地点及基本情况

户育乡地处瑞丽西北部，是一个边缘山区乡，辖区面积204平方公里，国境线长19.8公里。其中，曼朵村民小组处于户育乡班岭村辖区内，有农户80户335人，距离市区30余公里。
五、项目资金来源

2024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45.54万元。
六、项目建设内容和投资概算
 硬化曼朵小组产业道路约850米。道路宽约3.5—4米，同时在项目预算范围内计划对部分已损毁灌溉沟进行原址修复，计划投入资金45.54万元。

七、项目实施时间及进度

（一）项目实施时间计划：2024年6月至2024年11月。

（二）项目实施进度

1、项目准备阶段（2024年6月）

根据项目任务，对项目进行分析调研，完成项目实施所需的前期准备工作，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2、项目实施阶段（2024年6月—2024年10月）

按照实施方案，项目负责人负责做好督促项目施工队搞好各项建设，并要求施工队做好项目相关档案材料。

3、项目验收总结阶段（2024年10月）

完成项目验收工作，完善档案资料、绩效自评等相关工作，总结经验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4、资产移交阶段（2024年11月底）
完成资产移交等工作，及时将资产移交给曼朵村民小组，后续资产管理工作由曼朵村民小组负责。
八、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加强领导，相互协作，强力推进项目建设，现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张保勇    乡党委书记

副组长：杨荣鑫    乡人大主席

郑统退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成  员：虞  龙    副乡长

何生云    班岭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李勒志    班岭村驻村工作队长
办公室设在经济发展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虞龙担任，副主任由岩旺喊担任，办公室主要负责瑞丽市户育乡班岭村曼朵小组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事项，做好项目建设工作，落实项目动员、实施、监督，同时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人员变动，按照职务和分工进行替换。

（二）项目资金管理措施

为确保项目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资金不被截留挪用，项目责任单位负责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考核、验收等日常监管工作。资金的拨付使用将全程接受财政和审计监督，项目竣工验收后，项目责任单位及时完成项目验收工作，将项目投入使用。

坚持公示公告制度
严格执行公示公告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项目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确保资金使用公开、透明、高效、安全。

检查验收制度

组织协调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对实施项目采取随机抽查方式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的要限期整改。对实施完成并合格的项目及时组织验收，出具验收报告，完善项目资料档案。 

（五）项目后续管护措施

项目竣工验收后，按照规定将资产移交到曼朵村民小组。资产移交后由村民小组安排公益性岗位或安排村民进行日常维护管理。
 九、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惠及群众20余户110余人，涉及农田100亩，有效带动当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提高群众收入水平，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顺利过渡。
（二）社会效益。一是生产设施进一步得到完善，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二是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感及获得感，从而促进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融合发展。


